附件2

《深圳市海洋发展规划（2022-2035年）》
编制说明

为全面贯彻国家海洋强国的总体部署，积极推进深圳市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发展目标，抢抓“双区驱动”机遇，积蓄海洋发展势能，全面谋划深圳海洋经济科技高质量发展路径，扎实有力推进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建设，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牵头编制了《深圳市海洋发展规划（2022-2035年）》（以下简称“《规划》”）。现将编制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背景情况
1. 海洋是全球重要战略资源，是高质量发展战略要地
海洋是生命的摇篮、资源的宝库、交通的命脉、战略的要地。世界强国，必然是海洋强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加强维护海洋权益，各项涉海事业加快发展，通江达海、沟通全球的现代航运体系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海域面积十分辽阔。一定要向海洋进军，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并围绕海洋发展发表了系列重要论述，奠定了依海富国、以海强国、人海和谐、合作共赢的发展总基调。
[bookmark: _GoBack]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海洋工作，党的十八大做出了“建设海洋强国”的重大部署，党的十九大又进一步提出“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这意味着建设海洋强国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经略海洋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
1. 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是海洋强国战略的重要依托
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建设是海洋强国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依托。从海洋空间开发利用来看，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建设是海洋强国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依托。中国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实践与国家的海洋强国重大战略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作倡议紧密相连。
2017年，“推进深圳、上海等城市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被首次写入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海洋局联合印发的《全国海洋经济发展“十三五”规划》，凸显了深圳和上海在新时代中国特色海洋强国战略布局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作倡议中的突出地位和作用。
1. 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是国家赋予深圳新的使命
深圳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城市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枢纽城市，在国家建设“海洋强国”战略中承当着重要的历史使命。2019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和《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都明确提出“支持深圳加快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不仅是落实国家海洋强国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举措，也是新时代国家赋予深圳的历史使命，更是深圳提升城市定位、实现跨越发展的重大历史新机遇。
2018年，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勇当海洋强国尖兵加快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决定》及其《实施方案》，提出将海洋置于城市发展的战略位置，下达了3项阶段性目标，提出经济产业、科技创新、生态文化、综合管理、全球治理五个领域的战略方向和近期涉海重点项目。2022年6月，深圳陆续出台了《深圳市海洋经济发展“十四五”规划》和《深圳市培育发展海洋产业集群行动计划(2022—2025年)》，提出了陆海全域统筹，五大方向拓展海洋产业新增长极。
“全球海洋中心城市”作为一个综合性、战略性、前瞻性、长期性的发展定位，需要用战略眼光来审视，更需要结合深圳实际找到切实可行的路径。当前，深圳海洋经济规模有限、基础科研实力薄弱、涉海金融支撑能力不足、海洋文化特色不凸显；同时项目统筹能力待提升、部门间协调有待加强。为加快推进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建设，找到各个方向的重点突破口，明确建设路径和分期工作重点，对海洋发展各项事务进行长远谋划和战略安排。
二、编制思路
立足全球视野和战略思维，理性分析全球形势及国家战略，探索深圳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历史使命。以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为契机，站位全国海洋强国战略，基于深圳优势条件，提出深圳目标定位及近中远期阶段目标及指标。并从壮大深圳蓝色经济、提升海洋科技能力、建构城海文明格局、搭建协作治理关系等方面探索了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发展路径。以空间规划为基础，探索未来海洋中心城市建设的城市综合管理机制，包括管理机制、规划体系、立法制度、技术规范、海洋公共服务平台等内容，提升海洋中心城市建设的软实力。
3、 编制过程
1. 编制阶段
规划共分为纲要编制、专题研究、成果整合及修改完善三个阶段。
纲要编制阶段。2020年12月，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组织启动了该项目的前期调研工作。共举办了30余场座谈会，走访了市内30多个政府部门，调研了50多家企业、海洋科研团队和行业协会。2021年9月形成规划纲要阶段成果，2021年9月，规划纲要阶段成果经过深圳市海洋发展规划编制工作专家顾问委员会审查通过。
专题研究阶段。根据纲要阶段成果意见，同步开展了15个专题的研究工作，并通过竞赛及特邀专家的方式收集了32个小微专题成果。期间举办了多场国内外专家咨询会和专业领域工作坊。2021年6月，专题成果获得三个院士在内的专家团队的评审认可。
成果整合及修改完善阶段。2022年9月，结合专题基础和专家意见，整合完成规划成果主体内容。2022年9月征求各涉海相关局委及区政府意见，经多次沟通及反复修改完善，已形成最终成果。
1. 意见处理情况
2022年9月17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就《规划》向全市44个相关部门征求意见，共收到书面意见93条，经研究及充分沟通，采纳73条，部分采纳4条，解释说明16条。
四、主要内容
《规划》全文包括八个部分，第一章为总则；第二章为目标与定位；第三至六章分别从海洋经济、海洋科技、生态文化、对外合作四个维度提出发展策略和路径。第七、八章从空间及管理方面提出规划实施保障。附件为近期重点项目列表和相关附图。
1. 总则
包括编制目的、规划定位、指导思想、规划依据、总体思想、规划期限等内容。
1. 目标与定位
提出近期2025年、远期2035年、愿景2050年的发展目标，及近远期规划指标。并提出全球蓝色经济引领者、全球海洋科技创新标杆、全球绿色海洋文明示范区、全球蓝色伙伴关系主平台四个方面的战略定位。
1. [bookmark: _Toc93610345]策略一：提质增效，打造全球蓝色经济引领者
从海洋经济维度出发，以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全球蓝色经济引领者为目标，结合深圳优势产业基础，聚焦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从海洋产业不同领域分析，提出深圳海洋经济发展的策略路径。
1. 策略二：研以促产，树立全球海洋科技创新标杆
从海洋科技维度出发，以树立全球海洋科技创新标杆为目标，结合全球科技前沿和深圳特色，从促进关键技术国产化、强化成果转化和人才支撑等方面提出提升深圳海洋科技能力的策略路径。
1. 策略三：绿色发展，打造全球绿色海洋文明示范区
从践行绿色发展维度出发，以国家“双碳”目标为引领，从能源结构及海洋产业转型、海洋生态、海洋文化打造等方面提出深圳的策略路径，助力打造全球绿色海洋文明示范区。
1. 策略四：集聚资源，建设全球蓝色伙伴关系主平台
从深圳对外合作维度出发，聚焦对国内外海洋资源的链接，以建设全球蓝色伙伴关系主平台为目标，从深港、粤港澳大湾区、国内涉海城市、全球合作等不同领域提出海洋合作的策略路径。
1. 空间保障，陆海统筹支撑海洋事业发展
为保障海洋经济、科技、生态、文化等各项事业发展，提出陆海统筹的空间保障体系，包括确定海洋发展总体结构、明确各分区及重点区的规划指引。
1. 实施保障，构建海洋综合管理新格局
发挥制度创新优势，分别从发展机制、标准规范、公共服务、管理体系等方面提出具体的实施保障措施，构建海洋城市管理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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